《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

通知》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一是结合《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0〕1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号文件要求，对《新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新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新政〔2016〕56号文相关内容，按照最新政策进行完善和修改。二是落实县政府工作安排。根据《新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县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新政〔2024〕8号，《新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新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新政〔2016〕56号文已纳入县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三是行政区划调整。根据豫民行批〔2024〕9号《河南省民政厅关于信阳市新县部分乡镇行政区域界线变更暨撤销新集镇设立新集街道的批复》，将泗店乡傅山、邱湾、余畈3个社区和田铺乡水塝社区划入新集镇。

二、起草过程

（一）对文件内容进行调整。一是根据省政府豫政〔2020〕1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全省统一将原“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更名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二是落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省政府制定，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重新公布一次的工作要求。三是按照省政府通知要求，新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不含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继续按照新政〔2016〕56号《新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新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执行。四是豫政〔2023〕2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四条意见，1、征收农用地以外土地的，按同一区片中农用地综合地价标准执行；2、经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按所在县(市、区）最高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3、因非农建设需要收回农林牧渔场等国在土地的，参照征收周边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4、新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区片的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不得低于城镇开发边界内最低标准。

（二）明确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标准。根据豫政〔2020〕16号文提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问题，新县参照《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信阳市市区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信政〔2023〕1号文件执行。

（三）明确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标准。根据豫政〔2020〕16号文提出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标准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部门按规定调整公布。新县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23年度被征在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豫人社办〔2023〕92号文件执行。

（四）按照调整后的行政区划重新公布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根据最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将泗店乡傅山、邱湾、余畈3个社区和田铺乡水塝社区划入新集街道，将新集镇变更为新集街道。

三、下步建议

（一）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省市县文件精神，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做好征地群众的补偿安置及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各级各部门要及时发现总结征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便于省市征求意见时及时总结上报。

（三）请县政府按规定及时调整公布相关规范性文件。


